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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所辖属
各分支机构）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各债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同等
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所辖属各分支机构）特公告
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该等债权的受让人，现公
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或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项下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
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1年1月25日

注：表格中本金及相应欠息截至2020年9月30日。
联系方式：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联系人：贺迅
联系电话：029-85563674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路111号

华夏银行大厦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人：李圣伟 联系电话：571-85774795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

路5258号标力大厦B座9层

序号

1

2

3

4

所属行

西安分行

西安分行

西安分行

西安分行

借款人名称

陕西中实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陕西三愚煤炭集运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太白山御龙湾温泉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

陕西福尚家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XA0110120160065、XA0110120160069、XA0110120190076、
XA0110120190077

XA4010120170036、XA0110120160066

XAZX2410120200003、XAZX2410120190009、
XAZX2410120200014

XAZX3110120180003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债权余额

151407732.71

124173663.55

17580781.84

14711102.40

担保/抵押人名称

保证人：安康市金地矿业有限公司、中实环保集团有限
公司、刘峰、郭美霞

保证人：宁夏三愚煤炭集运有限责任公司、张向东、李
永琴。抵押人：陕西三愚煤炭集运股份有限公司、榆林
市兴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陕西太白山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太白山水
务有限公司

保证人：霍涛、张显红；抵押人：霍涛、张显红

担保/抵押合同编号

保证合同：XA0110120190076-11、XA0110120190077-11、XA01(高保)
20160065-1 、XA01(高保)20160065-2、XA01(高保)20160065-3

保证合同：XA01（高保）20160066、XA0110120160066-11、
XA0110120160066-12、XA40(高保)20170036。 抵押合同：
XA0110120160066-21、XA4010120170036-21、XA4010120170036-22、XA01（高
抵）20160066

保证合同：XAZX2410120200003-11、XAZX2410120200003-12、
XAZX2410120190009-11、XAZX2410120190009-12

保证合同：XAZX3110120180003-11；抵押合同：XAZX3110120180003-21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宁波亿利达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浙江Y11190009-36号)，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
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宁波亿利达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
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亿利达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宁波
亿利达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
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亿利达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
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0年8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
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8月31日的贷款本金、欠息余额，系公司内

部数据，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亿利达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的利息、罚
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506785286、0571-87837983

宁波亿利达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1月25日

债务人名称

宁波中鹰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金鼎包装有限公司

本金

26990000

24759221.27

欠息

4078832.45

6734655.02

担保人

保证人：慈溪市科龙太阳能热水器有限公司、周杰、徐文科、徐杏忠 抵押人：宁波中鹰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余姚市同期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内德机械有限公司、宁波新峰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宁波鸿运纸业有限公司、金德和

浙江青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甬舟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浙江青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甬舟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青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
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宁波甬舟企业咨
询管理有限公司。根据宁波甬舟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甬
舟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宁波甬舟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青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5日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7年10月12日，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式截至2017年10月12日的贷款本金、欠息及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利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
浙江青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3. 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 宁波甬舟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沈先生，电话13757472555

债权明细表为截至基准日（即2017年10月12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账面利息余额及迟延履行利息等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至
基准日为准。

浙江万鑫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三申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华高电器有限公司、浙江万鑫伽进出口有限公司、鲁国平、陈伟平 抵押人：浙江万鑫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人民币 1628.195019 1175.81659 2804.011605

破产重整招募公告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2日作出（2020）浙1102破申5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丽水时代电影大世界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案指定浙江晟耀律师事

务所为管理人。

为维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实现资源有效整合，管理人现公开招募丽水时

代电影大世界有限公司的重整投资人，并发布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如下：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丽水时代电影大世界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24日登记成立，注册资金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春龙，住所地为丽水市莲都区学院路36号，经营范围为电影放映、影院建

设、电影产业投资、商务信息咨询、场地租赁、餐饮服务等。

二、招募程序

（一）有意向的重整投资人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管理人报名参与重整，报名截

止至2021年1月29日。

（二）报名的重整投资人可在2021年1月29日前由管理人安排对丽水时代电影大

世界有限公司相关资产状况、债务情况等进行调查、查看。

（三）意向重整投资人应在2021年1月29日前向管理人提交正式的遴选文件，意向

投资人提交遴选文件，视为对丽水时代电影大世界有限公司的状况清楚了解，自愿遵

守招募所列条件，遵守相关管理规定。

（四）意向重整投资人于2021年1月29日前须缴纳保证金人民币16万元至管理人

账户（账户信息届时再单由管理人单独提供）；若意向重整投资人提交正式的遴选文件

后未能取得正式重整投资人资格，管理人退还其所缴的保证金，不计利息。参与遴选

的意向投资人不得因任何原因就保证金提出其他主张。

（五）意向重整投资人被管理人确认为重整投资人主体，不得以各种理由撤回申请

及遴选文件，不按时签署重整投资协议书及相关文件或明确表示放弃重整投资的，所

交纳保证金不予退还，作为违约金。

三、遴选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意向重整投资人的简介；

2、对重整提出初步构思，包括但不限于：参与重整方式、资金投入的初步计划等；

3、重整投资人无数额较大到期未清偿债务，无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最近三年无

重大违法行为；最近三年未列入失信行为人；意向投资人及/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财务状况或信用记录不良的，管理人有权认定意向投资人不具备重整投资人资格；

4、意向重整投资人应当提供如下附件：意向重整投资人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相关注册

资料（自然人提交身份证）、财务及资金状况的证明材料、遴选文件内容涉及的相关明细资

料。如果以联合体的形式参与，还需提交联合体之间的协议。

四、报名要求

意向投资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向管理人报名，并提交基本情况资料、相应的资信证

明以及重整投资方案。

五、报名方式：

1、联系人：柳柏松，电话：18357858122 吴娴，15757902948

2、邮寄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括苍路163号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收件人：柳

柏松律师。

3、邮箱：law_683@126.com 丽水时代电影大世界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1月25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邵建明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邵建明签订的资产

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在下表（详见附
件一）所列债权及其相关权益所对应的借款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物权担保合
同和/或保证合同、法院判决与裁定等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邵建明。中国东
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此将上述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
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与裁

定确认的责任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义务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该等债权及其相关权

益的转让人，邵建明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
人”立即向邵建明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或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
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联系人：
1. 龚女士，0571-87163152；金先生，0571-87163469
2. 邵建明，13705841202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邵建明
2021年1月25日

附件一：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债务人名称

本溪市北方炼铁厂

慈溪金轮机车制造有限公司

慈溪市更新轴阀有限公司

慈溪市庆荣化纤有限公司

宁波百事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东来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韩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佳士德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市科迈隆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市晟光铁业有限公司

宁波万象进出口有限公司

余姚市燕山化工产品销售中心有限公司

余姚市卓德铜业有限公司

浙江博克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华恒海洋工程船务有限公司

所在地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万元）

1999.81

549.98

1435.11

293.29

831.54

2796.40

1499.22

3516.19

791.17

3997.58

5565.77

980.22

1498.48

2284.34

986.22

利息（万元）

67.98

47.89

120.92

31.19

62.11

183.24

241.96

179.81

60.92

280.15

314.92

48.14

353.64

366.16

170.12

担保情况

宁波市晟光铁业有限公司、商票承兑人-奉化市盛源铸造有限公司、吴作艺

慈溪市中林电器有限公司、慈溪市浪咪植绒制品有限公司、潘焯其、何星、卢慈爱、张大利、叶如珍 、陈建杰

慈溪市更生轴承有限公司、慈溪市中港轴承有限公司、安徽泾县日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罗志浩、王美芬

宁波鸿维纺织有限公司、慈溪市三北水刺无纺布有限公司、张国庆、陈丽芬、张志荣、杜聪儿

宁波康思特洁具有限公司、宁波隆懋光电有限公司、余姚市佳达塑业有限公司、余姚市裕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余姚市马渚镇良友厨房设备厂、余姚市消防仪表厂、陈佰江、杜亚珍、魏荣华、蒋慧芬、宋子高、桑雅春、周徐立、翁利英、何建良、汪玲芬、周其建、周爱儿

宁波东来日盛置业有限公司、宁波朝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宁波紫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许祖利、许先、马锡勇、许雪妹、许春凤、许春莲

宁波锦益泰建材有限公司、宁波易和绿色板业有限公司、慈溪市恒泰建材有限公司、芦长江、房群亚、包建红、芦科

飞龙家电集团有限公司、宁波金舟管业有限公司、慈溪耐驰电器有限公司、杨立峰、岑君芙

宁波东方加热设备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航宇不锈钢制管有限公司、宁波鑫泰工具有限公司、朱海平、陈金红、陈金国、陈银花

本溪市北方炼铁厂、吴作艺

宁波万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象山万象建材装潢市场有限公司、宁波天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正国、林茜

余姚市飞天玻纤有限公司、徐军、沈红卫

宁波华邦铜业有限公司、宁波龙佳电器有限公司、楼文姚、娄安忠

绍兴市吉尼斯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富华澳泰机械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屹洲日用品有限公司、李国明、王海心

浙江天一海上工程有限公司、浙江振港实业有限公司、张识敏、郑燕、谢常锡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武义博纳文具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武义博纳文具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武义博纳文具有
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武义博纳文具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武义博纳文具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

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武义博纳文具有限公司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武义博纳文具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566934080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0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武义博纳文具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5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12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武义博纳文具有限公司的利
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

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累计

主债务人名称

武义县飞鹿文具用品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保证人1：刘芳、汤养辉；保证人2：浙江可尔针织有限公司

抵（质）押物

抵押物：债务人位于武义县百花山工业区的工业房地产，土地使用权面积11615.08平方米，建筑面积
15102.95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工业出让用地，抵押金额为2380万元

账面本金余额

1960.00

1960.00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910.511072

910.511072

账面本息合计

2870.511072

2870.511072

备 注


